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115年校車司機 (約用人員)公開甄選簡章
1、 甄選校車（45人座)司機：駕駛員1名。
2、 工作地點: 花蓮縣壽豐國民中學
3、 報酬:250薪點；3萬4,775元(酬金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139.1元)
4、 雇用期間: 
(1) 代理期間(原任校車司機離職前申請休假期間)：
自115年2月23日起至115年3月19日止為代理期間，惟115年2月23日後報到者，代理期間為報到日起至115年3月19日止。代理期間以實際工作天數支日薪，考核表現優良者，得轉為正式聘用人員。
   【若於115年1月30日之前經本次甄選為代理人員者，須於115年1月30日與原任校
     車司機辦理業務交接，當日可依代理期間支薪方式支日薪。】
(2) 正式聘用期間：
自115年3月20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期滿依工作績效再決定是否續僱。
【如缺額補滿另行公告且不再進行下階段招考。】
5、 資格條件: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身心健康、操守良好，具有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
2. 具有水電、園藝、機械、車輛保修等其他專長者尤佳。
3. 男女均可（男須役畢），並無任何違法紀錄者。
4. 國中以上畢業具有愛心、耐心，願意積極配合學校交辦事項者。
5. 須彈性配合學生上下學作息及出車活動時間。
6.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參與甄試，若經甄試錄取後發現下列情事者，取消錄用資格： 
Ａ、校車駕駛人必須領有相當之職業駕駛執照，各校應慎選性情穩重，具有耐心之資深優良駕駛員，且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者為之。
Ｂ、曾犯故意殺人、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或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確定者，不得擔任校車駕駛人。
Ｃ、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Ｄ、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Ｅ、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Ｆ、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Ｇ、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Ｈ、有妨害風化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各項規定者。
      7. 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之規定，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1)年齡65歲以下(本聘期終止前未滿65歲者)。
(2)具職業駕駛執照。
(3)最近六個月內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記點達四點以上，且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但肇事原因事實，非可歸責於駕駛人者，不在此限。
8、符合下列規定者，第二類學生交通車駕駛人年齡得延至68歲，不受年齡65歲以下之限制：
(1)車輛為遊覽車，已依規定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GPS）設備及設置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及依公路主管機關管理需要提供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臺。
(2)經第一次公開徵求仍無符合需求之六十五歲以下駕駛人。
(3)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6、 工作項目:
1. 協助載送學生上、放學。
2. 支援學校教學活動等出車工作。
3. 每日每月填寫校車相關工作日誌、保養紀錄、加油明細等資料。
4. 協助校園環境綠美化工作。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7、 索取簡章、報名時間及地點：
1. 花蓮縣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及本校網站自行下載。
2. 報名時間：請親自或委託報名。
A、114年12月22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次招考)
B、114年12月29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2次招考)
C、115年1月2日(五)上午9點至10點止。(第3次招考)
D、115年1月6日(二)上午9點至10點止。(第4次招考)
E、115年1月8日(四)上午9點至10點止。(第5次招考)
[bookmark: _Hlk216788447]F、115年1月12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6次招考)
G、115年1月14日(三)上午9點至10點止。(第7次招考)
H、115年1月22日(四)上午9點至10點止。(第8次招考)
I、115年1月26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9次招考)
J、115年1月29日(四)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0次招考)
K、115年2月2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1次招考)
L、115年2月4日(三)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2次招考)
M、115年2月6日(五)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3次招考)
N、115年2月9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4次招考)
O、115年2月23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5次招考)
P、115年2月25日(三)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6次招考)
Q、115年3月2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7次招考)
R、115年3月4日(三)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8次招考)
S、115年3月6日(五)上午9點至10點止。(第19次招考)
T、115年3月9日(一)上午9點至10點止。(第20次招考)
[bookmark: _Hlk211266726]         採一次公告分次招考方式辦理，錄取人數額滿不再辦理後續招考，惟是否額滿，請自行查閱本校及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服務網站公告，不另修正本簡章。
3. [bookmark: _Hlk183073856]報名地點：花蓮縣立壽豐國中總務處，校址︰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中山路132號，電話：03-8652111轉23(人事)。
8、 報名手續: 繳驗下列表件，並親自報名。
1. 報名表、准考證(請先填妥並貼上照片)。
2. 國民身分證影本(正本備查)，若服完兵役另繳交役畢證明影本(正本備查)。
3. 職業大客車駕照影本（正本備查）。
4. 最近半年內公立醫療院所健康檢查合格證書(因應醫院作業時程，同意先行繳驗醫院體檢收據，錄取後繳交影本、正本備查)。
5. 二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6. 近三個月內申請之無肇事紀錄者證明
7. 學經歷證明文件、專長或證照證明文件。
9、 甄選方式、時間及地點:
1. 本次甄選方式:口試60%，試駕路考40%(因本校校車路線狀況特殊，擬增加試駕路考項目)。
2. 時間:於報名當日上午10點10分至本校總務處報到，10點20分進行考試。 (逾時視同放棄)
3. 應考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
4. 地點: 花蓮縣立壽豐國中 (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中山路132號) 
5. 錄取方式：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6. 成績未達 80 分者不予錄取及備取，總分同分者抽籤決定之。
7. 聯絡電話:03-8652111轉 23(人事)
10、 甄選錄取名單之公布，通知及報到：
1. 公布時間：公告花蓮縣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及本校網站。
2. 通知報到：經公告甄選錄取者請於次一日上班日9:00~11:00親自至本校總務處辦理報到，並將有關證件正本送核，有偽造不實者，取消資格並負法律責任；錄取人員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者，由次一順位人員依序遞補之。
3. 經錄取後，於機關通知日起至契約期滿日止。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115年校車司機(約用人員)公開甄選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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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證書(驗正本，繳影本)
□職業大客車駕照(驗正本，繳影本)
□最近半年內公立醫療院所健康檢查合格證書(驗正本，繳影本)
□二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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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證明、專長或證照證明等文件

	考生身分證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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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115年度校車司機(約用人員)公開甄選
准 考 證

		貼相片處
請黏貼3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
科別及專長：校車司機(約用人員)
准考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校方填寫)

	口試

	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星期    )

	時間
	上午10:20分起至甄選結束

	地點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中山路132號）

	注意事項：
1、 考試當日需持准考證、國民身分證以供查驗。
2、 應考人請於甄選當日上午10:10至本校總務處報到，逾時視同放棄。






查閱性犯罪被行為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為報考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115年度約用人員甄選所需，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性霸凌等性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處：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已詳閱本次甄選事項內容，同意恪遵各項規範；履行各項義務。如有違反，同意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依勞基法第十二條（雇主無須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之要件）及相關規定辦理終止勞動契約，並拋棄先訴抗辯權。

此致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 結 書
具結人__________ 為擔任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之校車駕駛(約用人員)，進用時無縣長、校長、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之情事，若有違反相關迴避條款或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具結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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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蓮縣立 壽豐 國民中學 115 年校車司機   ( 約用人員 ) 公開甄選簡章   一、   甄 選 校車（ 45 人座 ) 司機：駕駛員 1 名。   二、   工作地點 :  花蓮縣 壽豐 國民中學   三、   報酬 : 250 薪點 ； 3 萬 4 , 77 5 元 ( 酬金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 1 3 9. 1 元 )   四、   雇用期間 :     ( 一 ) 代理期間 ( 原任校車司機離職前申請休假期間 ) ：   自 115 年 2 月 23 日起至 115 年 3 月 19 日止為代理期間，惟 115 年 2 月 23 日後報到者， 代理期間為報到日起至 115 年 3 月 19 日止。代理期間以實際工作天數支日薪，考核表現 優良者，得轉為正式聘用人員。       【若於 115 年 1 月 30 日之前經本次甄選為代理人員者，須於 115 年 1 月 30 日與原任校         車 司機辦理業務交接，當日可依代理期間支薪方式支日薪。】   ( 二 ) 正式聘用期間：   自 115 年 3 月 20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滿依工作績效再決定是否續僱。   【 如缺額補滿另行公告且不再進行下階段招考。】   五、   資格條件 :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身心健康、操守良好，具有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   2.   具有水電、園藝、機械、車輛保修等其他專長者尤佳。   3.   男女均可（男須役畢），並無任何違法 紀 錄者。   4.   國中以上畢業具有愛心、耐心 ，願意積極配合學校交辦事項者。   5.   須彈性配合學生上下學 作息 及 出車 活動時間。   6.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參與甄試，若經甄試錄取後發現下列情事者，取 消錄用資格：     Ａ 、 校車駕駛人必須領有相當之職業駕駛執照，各校應慎選性情穩重，具有耐心之資深優 良駕駛員，且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者為之。   Ｂ 、曾犯故意殺人、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至 第二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之罪，經判決罪 刑確定者，或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確定者，不得擔任校車駕駛人。   Ｃ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Ｄ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Ｅ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者。     Ｆ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Ｇ 、受 監 護或輔助 宣告，尚未撤銷者。     Ｈ 、有妨害風化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各項規定者。          7.   依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之規定， 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 1 ) 年齡 65 歲以下 ( 本聘期終止前未滿 65 歲者 ) 。   ( 2 ) 具職業駕駛執照。   ( 3 ) 最近六個月內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記點達四點以上，且最近二年內無肇事 紀錄。但肇事原因事實，非可歸責於駕駛人者，不在此限。   8 、符合下列規定者，第二類學生交通車駕駛人年齡得延至 68 歲，不受年齡 65 歲以下之限

